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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政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“车辆准停证”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申 请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
	
	车牌号码
	

	办 证 须 知

	一、“车辆准停证”的管理
（一）请妥善保管好“车辆准停证”，不得转借、涂改、复制等。如发现车证不符和涂改的，其“车辆准停证”将由市政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予以没收。
（二）按“一人一车一证”原则办理，进入停车场时应将“车辆准停证”固定摆放在驾驶室内左前方明显位置，以便查验。
（三）凭证免费准停时间：每天7时至22时为免费停放时段，其余时间则按章收费。
（四）“车辆准停证”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期满后重新审核资格和换证。
二、机关大院外围停车场的管理
停放车辆在机关大院南门停车场和A（立体停车场）、B（机关饭堂后侧停车场）停车场的人员应自觉遵守如下规定：
一、进入机关大院南门停车场和A、B停车场的车辆一律减速慢行，并按规定停放，不得随意乱停乱放。
二、“车辆准停证”应与车辆号牌相符，报废车辆及违法车辆禁止停放。
三、凡持有“车辆准停证”的车辆，在场内车位已满的情况下，请自觉听从车管员的指挥。如不服从车管员指挥，造成本身车辆受损时，后果自负。
四、贵重物品应随身保管，如因遗放在车内丢失，停车场不作赔偿。
五、场内严禁停车人员过夜或携带宠物进入。
六、保持场内清洁，请勿乱丢垃圾与弃置废杂物。
七、遵守安全防火规定，场内严禁吸烟及动用明火。
八、严禁在场内加油、修车、试刹车，禁止任何人在场内学习驾驶车辆。

	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办证须知》，同意并自觉遵守上述管理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确认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